
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学术成果管理的通知 

各位老师：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术论文投稿管理的通知》

和《重庆大学专利工作管理办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学院

制定以下学术论文发表管理办法和发明专利申请评估管理

办法。 

一、建立学术论文发表的必要性以及与项目研究的相关

性审核制度 

学术论文发表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通过学术成果管

理系统提交论文审核申请，各研究所进行审核。其中，对于

单篇论文拟发表支出超过 2万元人民币的，需经学院学术委

员会审议通过。 

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科学伦理的学术论文，所长审核

后提交科研秘书，由科研秘书提交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未经审核通过的学术论文不能作为绩效考核和科研奖

励成果。 

二、严格执行学术论文发表支出相关报账手续 

从科研项目经费报销论文版面费支出时，须通过论文必

要性和相关性审核，并将《学术论文登记表》作为报销附件。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主要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基地和人才专项）产生的代表作（标注项目号）和“三类高

质量论文”的版面费支出可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按



规定据实报销。其它论文版面费均不得在上述项目中支出报

销。 

对于发表在“黑名单”和预警名单学术期刊上的论文，

相关论文版面费支出不得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中

支出报销。不允许使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奖励论文

发表，对于违反规定的，追回奖励资金和相关项目结余资金。 

三、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 

对拟申请专利的技术，由发明人提出申请，重庆大学技

术转移中心组织实施评估，学院对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未经评估授权的专利不能作为绩效考核和科研奖励成

果。 

重庆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联系人： 

董艳奇  023-65113135  15922690204 

yanchiedong@163.com 

 

附件 1：学术论文审核流程 

附件 2：发明专利评估流程 

附件 3：学术论文登记表 

附件 4：专利申请前评估委托单 

附件 5：专利技术交底书参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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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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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发明专利评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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